大專校院學校衛生輔導檢核項目填列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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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前次學校衛生輔導複審結果改善情形
（一）本部業於110年11月18日以臺教綜（五）字第1100135486A號函，函送複審意見，請針對複審意見說明具體改善情形，並附佐證資料；如複審無輔導意見者，免填。
（二）每項佐證資料若與「二、檢核項目」所需佐證內容相同，免重複提供，並請備註對應附件編號及頁碼。
二、檢核項目
	項目
	達成
	部分達成
	未達成
	佐證資料

	（一）學校衛生工作計畫

	1.學校衛生工作計畫訂定機制
	訂定工作計畫有經正式會議通過。
	佐證不完整，無法確定是否經正式會議通過。
	未提供佐證，或內容無涉學校衛生工作計畫之訂定。
	請提供近1年相關會議紀錄，如內容較多，可節錄會議名稱、出席人員、涉計畫訂定之相關提案及決議事項。

	（二）學校護理人員請假代理制度與訓練

	2-1.學校護理人員代理人資格
	所有代理人皆具護理人員資格，且各校區/分部均能維持至少1名護理師或護士執行業務。
	僅部分代理人具護理人員資格，或未呈現有護理人員請假時，各校區/分部均能維持至少1名護理師或護士執行業務。
	代理人皆無護理人員資格。
	1.提供近1年可辨識校護代理人身分之業務職掌表或差勤系統截圖等，並說明是否具備相關資格（例如呈現執業執照）。
2.代理人可為具相關護理人員資格之專任或兼任人員。

	2-2.初任學校護理人員訓練
	初任人員工作訓練、繼續教育2項均有辦理，或無初任人員。
	初任人員工作訓練、繼續教育中有1項未提供佐證或未辦理。
	初任人員工作訓練、繼續教育2項皆未辦理。
	1.有關初任人員訓練佐證資料，需呈現到職日期，以及目前完成之訓練課程內容或相關評核表件、紀錄等。
2.有關護理人員接受在職訓練情形，可提供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查詢結果。

	（三）學校衛生業務資料管理

	3-1.學校衛生工作紀錄定期陳核
	每學期陳核1次（含）以上，且核准層級至學務行政單位一級主管（含）以上。
	無法確定是否有經陳核，或頻率低於每學期1次，或核准層級未至學務行政單位一級主管。
	未提供佐證。
	1.請提供陳核紀錄作為佐證；如為每月陳核，可提供最近1個月之紀錄。
2.陳核紀錄內容含時間、核准層級，形式不拘，例如月報表、簽核影本或行政會議紀錄等。
3.工作紀錄宜每學期陳核1次（含）以上，核准層級宜至學務行政單位一級主管。

	3-2.學校衛生工作業務資料保護
	已說明資料保護機制，並提供佐證。
	未提供佐證，或佐證資料無法與自評所述資料保護機制對應。
	未說明資料保護機制。
	請依自評內容，提供學校所訂相關規定、管理政策與制度等；如文字較多，可節錄有關內容。

	（四）健康服務

	4-1.學生健康檢查資料之應用
	完整說明資料分析情形及應用事項，並提供佐證。
	佐證資料（個案處理紀錄）或說明不完整。
	未提供佐證，或未予說明。
	請依學校狀況，自下列方式擇一提出：
1.提供學校訂定之學生健康檢查與資料應用辦法、計畫。
2.請就下列項目提供各1案個案處理紀錄，並應隱蔽個人資料訊息：
(1)健康指導。
(2)體格缺點矯治。
(3)轉介治療。
(4)重大傷病及特殊疾病之輔導與照顧。

	4-2.傷病資料統計分析及檢討
	有資料分析結果，並提出對應之改善策略及成效評估規劃（或結果）。
	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1.有資料分析結果，但無改善方案。
2.改善策略未能與分析結果對應。
3.未規劃成效評估做法。
	未進行分析評估。
	請依自評內容，提供至少1案資料，包括分析結果，與其對應之改善方案，以及成效評估規劃（或結果）。

	（五）校園傳染病防治工作

	5.傳染病防治辦法之訂定
	佐證內容包括校內分工及應變措施流程圖，並涵蓋本檢核項目5項傳染病防治工作。
	佐證內容無校內分工或應變措施流程圖，或僅能涵蓋本檢核項目3至4項傳染病防治工作。
	未提供佐證，或內容僅能涵蓋本檢核項目2項傳染病防治工作。
	含校內職掌分工、應變措施流程圖。請依學校狀況，自下列方式擇一提出：
1.分開訂定防治計畫：請提供各該計畫首頁、職掌分工、應變措施流程圖等。
2.訂有整體防治辦法：請提供計畫首頁，並依各類傳染病摘錄相關職掌分工、應變措施流程圖等。

	（六）健康中心設施環境

	6.健康中心隱私保護
	所有健康中心皆為獨立空間，且觀察室皆有良好隱私保護措施。
	所有健康中心皆為獨立空間；惟部分觀察室隱私保護措施不足。
	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1.有健康中心，但非獨立空間。
2.有觀察室，但無隱私保護措施。
	針對各校區/分部健康中心，請依下列原則，就整體室內空間、觀察室分別提供1-2張照片：
1.請確保拍照時有足夠之光線，避免強烈反光。
2.建議由不同角度拍攝室內空間，清楚呈現空間之邊界。
3.學校如有多個校區/分部，請於檔名或文件內加註該校區/分部之名稱。

	（七）衛生教育活動

	7.營養及健康飲食
	完整呈現2項附帶決議之執行情形，並有具體成果。
	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1.呈現1項附帶決議之執行情形。
2.呈現2項附帶決議之執行情形；惟未含具體成果。
	未提供佐證，或無2項附帶決議之執行情形。
	請依自評內容，提供工作相關資料，例如工作紀錄或健康促進學校成果報告等，內容涵蓋工作項目、執行成果與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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